
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1MA4UU8QC0P），地址为汕头市金平区博爱路5号1、2幢1幢806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伟纯，总经理，联系方式：0754-82520530。
指定代理人杨秋燕，公司工作人员，经理，联系电话13192300012。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碧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华南碧桂园会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83787953M。
负责人:代涛
因对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5）粤0113民初1877号和（2025）粤0113民初1879号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书凡物业）与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碧分公司（下称碧桂园服务华碧分公司）物业服务纠纷一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案涉房产是不可分割的一套，服务合同也只有一份，且覆盖被上诉人所指的全部标的，将本案分为二个案号，上诉人查无相关规定，也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指正说明，故上诉人以一份上诉状上诉。
诉讼请求：
1. 追加开发商及代理开发商销售的三家公司（以下总称开发商）为第三人，被上诉人交出案涉房产电力管理权归开发商，开发商移交电力部门，实现供电单位向最终用户收取费用；
2. 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按照月租金3600元或者按照租售比2%计算，从2021年5月6日至被上诉人交出案涉房产电力管理权；
3. 判决被上诉人收取公摊电力使用费的约定无效；
4. 责令被上诉人提交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依据，按照政府指导价执行，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财务收支，以证明真实投入及收费的合理性。
事实和理由：
上诉人是案涉房产2021年1月1日购买房产所有人，被上诉人是物业服务人，双方签订有《星传汇碧桂园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所在案涉星传汇房产2栋609、610提供物业服务，服务内容没有约定被上诉人管理案涉房产的电力及收取用电收费，也没有为电力部门代收费的服务内容。上诉人购得该房产后，出租他人登记公司使用，同年5月5日，上诉人派人前往清扫准备移交承租人，当日下午上诉人工作人员离开案发地回汕头市的路上，接留守的清洁人员说房子被断电，经电话联系被上诉人管家，被告知须充值才能用电，而上诉人解释说明：1.我司不知道电费交给被上诉人；2.公司支付款项是对公支付需收款方账户信息；3.5月5日是长假期间，财务放假；4.房产购入后很少使用，用电不多，电费少，大热天，先通电。但被上诉人拒不通电，经报案后仍不通电，致使案涉房产无法使用。
被上诉人超出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控制案涉房产电力管理权，致上诉人财产损失，不能称为“已履行合同义务”，应当审理查明为何电力管理权落到被上诉人手中，应当追加上诉人购买的案涉房产相关三家公司组成的充当开发商角色为第三人，分别是：广州碧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东兴路386号，法定代表人为周志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QKT17）；广州市聚英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聚银街9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7534771027）；广东联和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化州市河西街道办北岸北堤（十三米五路）黄雄章屋第二层，法定代表人为张可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2MA4WWCMJ6A），该三家公司应当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判决相关方依法移交电力管理权归电力部门。
若是开发商的原因致使房产的配套电力不能依法移交电力部门，则构成未实质交房，物业服务费依法应向房产开发商主张。若被上诉人违法交接电力管理权，则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未能达成权利主张条件。一审法院称上诉人承认购房时已知道用电和电费充值方式，完全缺乏事实依据，而称上诉人承认购房时已充值过，更是离谱。上诉人的代理人回忆庭审情况，法官问的是“是否曾经充值”，代理人回答说“听说充值过”，二者的说法相去甚远。而上诉人从来没有充值电费，只是在2023年相关投资人巡查资产情况时，因案涉房产没电而被被上诉人要求充值才能用电，巡查人员不得已去充值，这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思，更不能因此证明被上诉人发生在2021年的侵权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围绕被上诉人的违法侵权行为如此大费周章为其打圆场，拿法律如此评价社会，典型的枉法裁判。
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非邮寄给上诉人的邮件封面书证，也没有签收回执佐证，太过草率。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违法“供电单位向最终用户收费”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合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主张收取公摊电费，违反规定，《服务协议》已约定物业费包干制，根据《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七条明确，物业服务成本已包含“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日常运行和维护费用”，公共照明设施设备和电梯一样，不可另外收费。另外，《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都规定，物业服务单位必须每年至少公布一次物业费收支情况，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时并不提供相关证据，而事实情况是质价明显不符。
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认定事实、程序合法、释法说理明显存在错误、不公、混乱，上诉人重点在于提供事实，对法律掌握的宽度深度不是专业，况且权杖不在手。上诉人坚守依法办事原则，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决心依法治国，坚守实事求是底线，明白昧着良心做事没有好下场的道理。恳请贵院查明事实，公正审判，起码审理查明判决房产电力产权、管理权的合法归属，被上诉人的断电行为与本案有何关系，上诉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如何维权。
请贵院主持公道，定分止争，公正司法，争取案结事了，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社会。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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